
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
非金融机构用户管理办法

（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和各地市分平台（以下简称“对接平台”)用户的管理，规范非金融机构用户行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将平台运行管理办法》等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指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及各地市中心支行。

本办法所称对接平台用户指在对接平台内网和互联网上创建的非金融机构用户，包括政府机构用户和企业用户，其享有对接平台提供的相关服务的权利，并履行对接平台运行管理规定的义务。 

第三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不对借贷当事人在对接平台上的融资申请、审批、发放等过程的实际行为以及融资业务的谈判、合作和融资协议执行情况及其他相关活动负责。 

第二章 用户创建与变更 

第四条 政府机构创建用户无需在互联网上注册，填写《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政府机构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见附件），按属地原则向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申请开立或变更用户。

第五条 各政府机构可根据业务需求，申请开立多个用户。
第六条 企业用户由企业自行通过对接平台互联网注册，注册填写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用户名、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机构登记注册号、法人姓名、法人身份证号、联系人姓名、手机号码、手机验证码等。当企业需要发起信贷申请时，应当补充对接平台或金融机构要求的其他信息。

第七条 所有用户实行实名登记制，须在平台登记用户人员姓名和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

第三章 用户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对接平台用户享有下列权利： 
（一）政府机构用户可以根据单位实际，导入企业相关信用信息，或根据行政履职、日常监管的实际需要,按规定查看企业的信用信息；

（二）企业用户可以发布信贷申请及获知审批结果、维护注册信息及信贷申请等信息、申请查看本企业的信用信息、与金融机构进行沟通交流、对其认为存在异议的信息提出异议申请等相关业务；
（三）对接平台提供的其他相关服务。 

 第九条 对接平台用户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对接平台用户应接受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的管理，遵守对接平台服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

（二）政府机构用户在导入企业信用信息前，要进行认真审核，确保其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的有关规定查询和使用企业信用信息；

（三）企业用户填写信息必须真实有效、在信贷业务中要诚实守信；
（四）对接平台用户及其他相关信息使用者应当为其在工作中知悉的信息保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如发现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有影响的重大信息，除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外，应立即向平台管理机构反馈；
（五）政府机构用户工作人员调离工作岗位或调整职责，应于5个工作日内向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提交《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政府机构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申请用户停用或变更；

    （六）向对接平台反映情况并提相关建议； 

    （七）积极配合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开展的系统升级、功能测试等相关工作；
（八）遵守对接平台服务准则和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对接平台及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的合法权益和声誉； 

（九）对接平台管理中规定的其他相关义务。
第十条 企业用户发生下列情形时，应自发生之日起5日内修改用户信息： 

（一）变更企业名称、经营地址及联系方式等； 

（二）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及联络员等； 

（三）变更营业范围、注册资本及单位的组织管理形式等； 

（四）用户认为重要的其他信息变更。 

第十一条 对接平台用户有义务保管好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因未保管好而对用户方、对接平台或第三方造成损害的，用户将承担全部责任。 

第四章 用户服务 

    第十二条 对接平台为企业用户与金融机构提供业务撮合和沟通媒介，业务双方应本着诚信、自主、自愿、平等的原则同金融机构进行业务磋商与合作。
    第十三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定期维护平台资讯，为对接平台非金融机构用户提供包括重要通知、扶持政策、金融知识等相关资讯服务。
第十四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为对接平台非金融机构用户提供业务学习和交流的平台，用户可参加其举办的各类业务学习、培训、金融知识讲座等活动。

第五章 管理措施 

第十五条 企业用户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对接平台管理相关规定，或在信贷业务中存在不诚实守信、妨碍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等行为的，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或金融机构有权采取以下措施，包括： 

（一）暂停用户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权限； 

（二）取消用户资格； 

（三）列入不受欢迎的信贷申请名单； 

（四） 其他必要且符合相关规定的措施。 

本条所列管理措施可以分别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七条 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改本管理办法，并在对接平台上公布修改后的规定。若因此对其他用户或第三方有影响的，对接平台运行和管理机构不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政府机构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

附件

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

政府机构用户开设或变更申请表
	单位名称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使用人（A）信息
	姓名
	

	
	部门/职务
	

	
	联系方式
	

	
	操作类型
	 □开设用户   □撤销用户  □重置密码

	用户使用人（B）信息
	姓名
	

	
	部门/职务
	

	
	联系方式
	

	
	操作类型
	 □开设用户   □撤销用户  □重置密码

	网络设置联系人信息
	姓名
	

	
	部门/职务
	

	
	联系方式
	

	申请单位意见：

我单位申请使用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开立(变更）政府机构用户，执行对接平台管理的相关规定，接受对接平台管理机构的管理。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人民银行填写

	审批结果
	     □ 同意申请             □  退回申请

	业务管理员（A）
	用户名与初始密码
	

	业务管理员（B）
	用户名与初始密码
	

	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操作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开立管理员用户后一份由申请机构留存，一份由人民银行留存。


